
多倫多會友堅決反對佛學會結束公開信

     二千零三年九月於多倫多

    上星期日 (九月七日)，我將陳福賢老師在三藩市，為新學佛法的善信，演講楞
嚴經的CD錄音光碟，送到加拿大佛教會弘法精舍的蓮社圖書館，和大眾結緣，現在
該圖書館的負責人，呂一美居士，她是加拿大佛教會和蓮社的董事，也是多倫多佛
學會的會員，因此我在離開時，向她問及佛學會的近況，她回答說：佛學會在本年
一月，巳經決定結束了。當時我內心的感受，是非常震撼！
    我堅決反對佛學會結束，所以先要說明佛學會是什麼。我在1975年移民來加拿
大的多倫多，當時這裡一群多大、約大和維雅遜學院的畢業生，對佛教很熱衷地追
求和探討，於是在中區華埠孟嘗安老院，借用了土庫的禮堂，作為聚會的地方，成
立一個佛學研討會，因此吸引不少只講

(淨海
法師翻譯)，作為一個研究的主題，由大眾輪流負責主講，發揮個人的心得，和各人
觀感共同分享，我亦自薦擔任講經，向加拿大佛教會南山寺主持，借用該寺土庫作
道場，每年週日演講佛說四十二章經，這本經是第一本傳入中國、翻譯成中文的佛
經，文字簡明，字句不多，二千年來一直很流通普及，同時在孟嘗安老院聚會後，
舉辦簡短的佛學班，藉以介紹中國佛教各學系的概況，那時年青的一群，宗教熱情
洶湧，隨即向政府申請註冊成為一個非利慈善團體，希望在北美洲開創一翻新事
業，接著加拿大佛教會購置了目前的弘法精舍地址，佛學會便租用了土庫的一角，
用作會址和活動的場地。他們確實做了不少的建樹，會友們亦體會佛陀出世的精
神，以平等慈愛心，去協助各族裔的佛教團體和僧侶，組織和建立他們的道場，熱
心社會公益事業，亦有捨身貢獻佛教出家的，現在法鼓山，北美紐州象岡道場，紐
約市東初禪寺的大和尚果元法師，也是當年佛學會的會友，今日多倫多數蓮社佛經
講師梁?妙居士，指導坐禪的呂一美居士等，其他的會人，各別發展事業和道業，如
執業行醫的，投入政府重要機構服務的，回流到香港擔當教授職位的，從事工商業
發展和服務行業的，實在是不勝枚舉，至於與其他宗聯誼和溝通，他們也是責無旁
貸，盡最大努力去承擔，如果用現代功利主義社會的標準去衝量佛會，可以說對佛
教和社會有貢獻和利益的。
    佛陀說世事無常，人和事物都是密密不停在轉變的，長江後浪推前浪，舊的一
代雖然還沒有完全過去，新的一代也要分擔的，當年已故會長張博志決定出家後，
年青的副會長黃振漢，隨即繼任承擔了。起初會務和活動，一切如常，幾年後；一
方面可能由於他自己仍然繼續學業；另一方面蓮社亦同時借用弘法精舍活動、佛學
會活動開始呈現呆滯不前，我多次催促他；最低限度亦要保持一往的情況，他的回
應是：現在蓮社的活動，我們會員都參與，那不就是我們的活動，這種似是而非的
答案，好像無可厚非，然而兩個會的運作方式，是迴異不同的，蓮社是以經懺念佛



為主，一般上了年紀，接受上一代文化的，或沒有文化和不正信的，都是樂於接
受，佛學會是以提供佛教智識和義理，接引新一代和初發心學佛的知識份子，對佛
教產生正確觀念來接受佛教，同時服務社會，利益他人，實踐佛陀在世間教育的精
神，雖然兩個會學佛目的是相同，但運作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國佛教中，大乘
的八大學系並列，就是最明顯的事實，譬如世間進修博士學位的，博士銜頭是相
同，但學科各別是不同，不能

    今年四月，我從香港探望女兒後回來，正 SARS肆虐的時候，我從會友電話
中，得知年初開了會員大會，會長宣佈投票結果，將佛學會結束，當時我是不相信
的，因為蓮社每週仍繼續在弘法精舍活動，黃會長還沒死，佛學會怎會夭亡呢

    我立刻和黃會長通電話，表達佛學會不能結束的理由，他回應說：佛學會目前
仍沒有結束哩。我繼續向其他董事

?作為。有董事說：這是民主自由的地方，將來有人需要的話，再從頭做起好
了。有人說：十多年來，黃會長讀書太辛苦了，因此多年會務上的數目，沒有向稅
務局交待清楚，因此稅務局早已把退稅號碼取消，政府註冊處可能因為佛學會沒有
每年繳交註冊費，亦會取消我們佛學會的，那不如自動結束；也有人說：她資詢了
律師，我們不再領牌註冊的話，兩年後政府便把佛學會列為自動消失的，綜合這一
大堆話，表示了今日佛教徒，好高騖遠，趨炎附勢，唯利是徒，逃避現實，對所居
住的環境，和文化脫節，公民權利和義務，乃至一般法律常識，一無所知，這是不
可思議的。
    孔夫子說：人誰無過，我對這次事件的發生，不會追究是誰的過，是誰的責
任，事實上，我只是會友，也沒有這種權利，因為現在每一位學會會員都是受害
人，雖然有不在場的註冊董事，聲言請律師窮追獨打，務求水落石出，對佛教和社
會作清白的代，由於他身不在此處，相信只能勞神傷財，製造更多的話柄而已，我
仍然相信黃會長的話，我對他的話寄予厚望，希望茶杯裡的風波，很快平息下來，
佛學會數目不清楚和稅務上的問題，註冊董事汪醫生已介紹了核數師幫會長的忙，
退稅號碼保留與否，仍是不可知也，不然董事諸位都要負刑事責任的，牌照註冊一



事，早已不存在，目前法例只要佛學會董事代表，每年填表申報會務，就算完全沒
有運作，政府也不會取銷佛學會的，同時佛學會一向都不需要繳交什麼註冊費用
的，因此我幾個月來，日夕夢想著佛學會是會重現多倫多的。
    上週日呂居士的一句話，使我從夢中驚醒，我不能不相信她的，她自小在佛教
家庭中長大，在美洲完成物理治療碩士學位，亦在加洲羅省西來寺大學完成佛教文
學碩士課程，也是多倫多蓮社體修法師的入室弟子，亦曾遍禮中國佛教四大名山，
協助各地佛教的活動，更為佛光山星雲法師和法鼓山聖嚴法師著作英譯，如果問今
日北美洲那一位是佛教有為青年，她實在當之無愧的，年初佛學會宣佈結束前，她
在一次沒有公佈的大會被委任為三位信託委員之一，時至今日，信託委員雖然無事
可辦，因為會址內的一切，會長仍未交出，會員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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